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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

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的规定，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

计划的编制工作，现将《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2017年12月27日

 

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编制工作，确保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全面依法履

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根据《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以及《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安全监管部门）编制安全生产年度

监督检查计划（以下简称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适用本办法。

有关安全监管部门所属的安全生产行政执法队伍（执法总队、支队、大队等，以下统称专门执

法机构），其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纳入本部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统一编制。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以下简称监督检查），是指安全监管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对有关生产经营单位遵守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依法采取现场处理、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措施的行政执法行为。

第四条  安全监管部门编制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应当相互衔接，避免在监督检查对象、内容和时

间上重复或者监督检查缺位。

2018年01月02日 来源：安全监管总局政策法规司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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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按照经过批准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章  编制原则与考量因素

第六条  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按照统筹兼顾、分类分级、突出重点、提高效能、留有余地的原则，

编制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第七条  编制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一）行政执法人员的数量和能力；

（二）本部门监督检查职责范围内生产经营单位的数量、分布、生产规模及其安全生产状况；

（三）重点检查的行业领域及生产经营单位状况；

（四）道路交通状况以及执法车辆、技术装备配备和执法经费情况；

（五）影响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执行的其他因素。

第八条  安全监管部门编制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应当测算本部门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

日、其他执法工作日及非执法工作日。

（一）总法定工作日，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和本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总数的乘积。纳入计

算行政执法人员数量的比例，省级安全监管部门（不含其专门执法机构，下同）不得低于在册人数

的60%，设区的市级安全监管部门不得低于在册人数的70%，县级安全监管部门不得低于在册人数

的80%；专门执法机构不得低于在册人数的90%。

（二）监督检查工作日，是指安全监管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的工作日。其数额为

总法定工作日减去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所剩余的工作日。

监督检查工作日包括重点检查工作日、一般检查工作日。

1.重点检查工作日，是指对重点检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所需要占用的工作日。

2.一般检查工作日，是指对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所需要占用的工作

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是指下列工作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

2.实施行政许可；

3.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

4.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

5.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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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

7.开展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

8.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9.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10.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

（四）非执法工作日，是指下列工作和事项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

1.机关值班；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

3.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部门工作；

4.参加党群活动；

5.病假、事假；

6.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

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按照前3个年度的平均值测算。

第三章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内容

第九条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包括重点检查、一般检查两个部分的安排，以重点检查为主。重点检

查的比例一般不低于60%。

第十条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一）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二）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

日；

（三）重点检查安排:

1.重点检查单位范围、数量、名称、行业领域；

2.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

3.对有关重点检查单位的计划检查次数；

4.时间安排；

5.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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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检查安排：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2.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

3.时间安排；

4.其他事项。

（五）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的说明。

第十一条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重点检查安排，应当明确重点检查单位的范围、数量、名称及

其所属行业领域以及计划检查次数。

重点检查单位范围如下：

（一）安全生产风险或者职业病危害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1.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场或者排土场边坡高度200米以上的露天矿山，建设在大型工矿生产

经营单位、大型水源地、重要铁路和公路、水产基地和大型居民区等重要生产生活设施上游的尾矿

库，高压高含硫石油天然气开采生产经营单位；

2.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

3.烟花爆竹生产、批发单位；

4.金属冶炼生产经营单位；

5.涉爆粉尘生产经营单位；

6.存在高危粉尘、高毒作业、放射性作业以及其他职业病危害风险严重的生产经营单位；

7.安全生产标准化未达标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落实不到

位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近三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过群发性职业病危害事件的生产经

营单位；

（三）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对象的生产经营单位；

（四）发现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

（五）发现存在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严重超标的生产经营单位；

（六）试生产或者复工复产的生产经营单位；

（七）其他应当纳入重点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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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点检查单位的检查频次如下：

（一）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重点检查单位，一般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

（二）对前款第四项至第七项规定的重点检查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监督检查的频次。

安全监管部门承担地方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应当参照本条第二款关于重点检查单位

范围的规定，将存在安全生产风险或者职业病危害风险等级较高等情形的煤矿纳入重点检查单位。

第十二条  根据本部门执法力量难以对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重点检查单位实现监督检查全

覆盖的，应当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作出说明，明确实现监督检查全覆盖所需要的年度，并在相关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作出合理安排。

对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执行过程中新发现的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生产经营单位，可以结合

实际情况对其开展监督检查，或者纳入下一个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重点检查安排。

第十三条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一般检查安排，应当明确一般检查单位的范围、数量及其所属

行业领域。

一般检查单位范围如下：

（一）本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对下级安全监管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抽查所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三）其他应当纳入一般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第十四条  安全监管部门应当采用“双随机”抽查方式（随机选取被检查单位、随机确定监督检

查人员），实施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一般检查，因监督检查人员数量、专业等限制难以实施“双

随机”抽查的，应当随机选取被检查单位；实施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重点检查的，应当结合实际

情况随机确定监督检查人员。

第四章  编制程序

第十五条  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指定一个内设机构负责编制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各内设执法机构、

专门执法机构根据其职责提出具体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由负责编制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机构统一审

核编制。

第十六条  设区的市级、县级安全监管部门初步拟订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后，应当分别抄报省级、

设区的市级安全监管部门征求意见。省级安全监管部门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时，应当听取设区的

市级、县级安全监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七条  安全监管部门编制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应当经本部门领导集体讨论通过后，报本级

人民政府批准。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经批准后，应当于每年3月底前报上一级安全监管部门备案。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报批、备案时，应当一并报送上一个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及相关数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 -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22243/2018/0102/300406/content_300406.htm[2018/1/3 11:11:19]

据。

第十八条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批准后，安全监管部门按照有关工作部署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

查、专项治理，需对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作出重大调整的，应当在30日内按照本办法规定重新履行报

批和备案手续。

上述重大调整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重点检查单位的数量减少幅度超过计划10%，或者重点检查单位的范围作出变更的；

（二）监督检查单位的数量减少幅度超过计划20%的；

（三）其他需要报批的情形。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作出重大调整的，应当同时核定相应的工作量。

第十九条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进行部分调整或者变更的，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制作有关文件，

以存档备查。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省级安全监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  根据有关人民政府依法决定或者根据安全监管部门依法委托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具有行政处罚等权限）的组织或者机构，参照本办法编制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或

者委托的安全监管部门批准，并于每年3月底前报上一级安全监管部门备案。

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理机构编制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可以参照

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2010年10月29日印发的《安全生产监

管年度执法工作计划编制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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